國立高雄大學文書處理作業要點
104年12月09日簽奉校長核准
1、 總則

1、 為提升本校文書處理效率，使作業流程標準化，建立完善文書制度，特參照行政院所頒「文書處理手冊」、「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」，訂定本要點。
2、 本要點所稱『文書』係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之全部文書。凡本校與校外單位間或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，本校內部通行之文書，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，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，凡可供聽、讀、閱覽或藉助科技得以閱讀或理解者，均屬之。

3、 本要點所稱『文書處理』，係指文書自收文、簽辦、發文及歸檔止之全部流程，為使本校文書處理作業一致化及制度化，並有效控管文書處理流程，除法令或其他行政規則另有規定外，本校文書處理方式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。

4、 為有效發揮文書流程管理功能，校內每一成員對公文處理的每一流程須負自我管理之責；文書組負公文總收文、總發文、檔案管理、用印及郵件收發管理等之責；秘書室負本校各單位公文分層負責、公文時效及稽催管考等之責；圖書資訊館負公文系統管理與維運等之責。

2、 處理程序

1、 文書應一律採用由左至右之橫書格式。

2、 文書之機密性、時間性，由各單位就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，依相關法規規定，自行區分。

3、 文書處理，應以隨到隨辦、隨辦隨送為原則，不得拖延、積壓、損毀或遺失。

4、 本校各單位之收發公文，採用收發文同號方式，公文製作應於電子公文系統上編輯並取號。

5、 紙本文書處理過程中之有關人員，應於公文適當位置蓋章或簽名，並記明時間（如六月二十二日十五時二十分，得縮寫為0622/1520），紙本公文與電子流程需同步處理。另以電子線上簽核處理者，則以電子線上註記時間為依據。

6、 各單位公文之傳遞，應以電子流程方式簽收為憑；公文之陳核流程以線上簽核方式處理為原則。

7、 前項之電子線上簽核處理，係指公文以電子方式在安全之網路作業環境下，採用自然人憑證電子認證、權限控管或其他可確保公文可認證性之安全管制措施，進行線上傳遞及簽核工作。其應具備之功能如下：

〈1〉 可判別公文簽章人及簽收日期時間。
〈2〉 可標示公文時效性。
〈3〉 詳實記錄各會簽意見。

〈4〉 詳實記錄各陳核流程人員修改與批註之文字。

8、 會辦之文件，受會單位應視同速件，並依公文程序處理。

3、 收文處理

1、 各單位均應設置登記桌，並指定專人負責，以辦理公文收發及查詢。

2、 文書作業各項公文登記表，其保管年限為一年。

3、 公文收發區分為：

〈1〉 總收發（包括對外收發）
〈2〉 一級單位收發（登記桌） 
〈3〉 二級單位收發（登記桌）
4、 各級登記桌人員應與文書組保持密切聯繫，當各單位登記桌人員異動時，應填列「單位公文登記桌人員變更申請表」送文書組憑辦，並應將其業務有關事項詳細交代接辦人員。

5、 總務處文書組為總收文單位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〈1〉 總收人員收到公文，應視公文之時間性及重要性，依本校之組織與職掌，判定其承辦單位，於公文線上簽核系統上取號並分文，依序迅速確實分辦。
〈2〉 封套上標明機密或指定收件人之函件，於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登錄，並於機密檔案登記簿登記，隨到隨送指定人員點收處理。公文封面未標明機密字樣，經拆封後如發現其內容有保密之必要，應作機密文件處理。

〈3〉 電子交換公文，由收發人員於系統上取號（公文文號），依業務職掌隨收隨送至各一級單位。若受文者為個人，則轉紙本列印，以紙本傳送方式並轉致受文者個人。

〈4〉 郵寄或傳真之紙本公文，掃瞄並登錄公文線上簽核系統，由文書組收發人員視公文屬性判別電子或紙本公文，據以分送至各業務單位。若為紙本公文，於公文右下方黏貼公文文號條碼，依業務職掌傳送至各一級單位。

6、 最速件公文宜隨到隨辦。

7、 總收文號按年順序編號。

8、 承辦單位因故遺失業經收文編號之公文，經原發文機關補發後，仍應沿用原收文日期及原收文號。

9、 未經編號之收文，應送文書組補公文登錄，再行分文送承辦單位憑辦。

10、 陳核（判）文件應視其速別、性質、密等分別使用公文卷宗，以一公文卷宗限夾一份公文為原則。

11、 使用公文卷宗注意事項如下：

〈1〉 文書處理之過程中，均應使用公文卷宗，並以公文卷宗顏色做為內部處理速度之識別。

〈2〉 密件公文應使用本校機密文書傳遞公文封封裝。

〈3〉 公文卷宗之正面應標明承辦單位名稱。

〈4〉 公文卷宗區分如下：

1. 最速件用紅色

2. 速件用藍色
3. 普通件用白色
4. 機密件用黃色
〈5〉 各類公文之處理時限

1. 最速件：一日

2. 速  件：三日

3. 普通件：六日

〈6〉 公文卷宗之應用，必須與卷宗內文書之性質相符。

4、 文稿撰擬、會核

1、 本校公文一律採「線上簽核」，除以下特殊情形得採「紙本簽核」。紙本簽核條件如下：

〈1〉 附件為附有實體附件（如原始憑證、須用印之表冊、收據、有價證券、支票、現金、磁片、磁帶、實體物品等）；惟表單如能以附件夾帶方式陳核者，得採用線上簽核。

〈2〉 保存年限為永久之公文。

〈3〉 公文附件尺寸大，無法掃描之文件者。

〈4〉 公文實體附件頁數多，本文及附件超過20（含）頁以上者，例如書籍…等。

〈5〉 機密等級為「密」等以上之機密文書或其他陳核過程需保密之公文。

〈6〉 電子交換發文之函稿附件電子檔總和超過9MB，不發文之公文附件電子檔總和超過15MB者。

〈7〉 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無法運作時，急要公文或特殊公文得採紙本簽核；如因特殊事由，經主管同意後，亦得採紙本簽核。

〈8〉 外籍人士因無法申請內政部發行之自然人憑證，得採用紙本簽核。

2、 各級承辦人員處理公文，宜連同負責保管業務之有關參考資料，於職務異動時列入移交。

3、 承辦人員認為所分文件，非其辦理之業務，須改分另一承辦人員時，經單位主管裁定後，退還登記桌改分。

4、 承辦人員不能如期辦竣之案件，應依規定在預定結案日期屆滿前申請展期。

5、 承辦人員對校長或單位主管交辦之案件，或依職責範圍內之事件，認為需以文書宣達或查詢時得自行擬辦。

6、 承辦人員簽具意見時，應力求簡明具體，不可模稜兩可，或晦澀不清，亦不得未擬意見而僅用「陳核」或「請示」等字樣，以圖規避責任。

7、 重要或特殊案件，承辦人員不能擬具處理意見時，應敘明案情簽請核示或當面請示後再行簽辦。

8、 承辦人員對毋須答復或辦理之普通文件，得視必要敘明案情簽請存查。

9、 承辦人員對於紙本來文之附件，有抽取應用之必要者，應於公文上書明「附件不歸檔」字樣及處理情形，並簽名或蓋章，始得歸檔。

10、 承辦人員編輯簽稿時，應填下列各項：

〈1〉 「文別」：按照公文程式條例之類別及有關規定填列。

〈2〉 「速別」：係指希望受文單位辦理之速別，填「最速件」或「速件」等，普通件不必填寫。

〈3〉 「密等及解密條件」：填寫密等，解密條件於其後以括弧註記，如非密件，則不必填列。

〈4〉 「附件」：應註明名稱及數量或其他有關字樣。

〈5〉 「正本」或「副本」：應分別逐一書明全銜，其地址非眾所週知者，並應註明。若屬通案則以明確之總稱概括表示。

〈6〉 「收（發）文字號」：總收文號於收文時由系統自動取號。如為創簽稿件時，由承辦人至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取得文號。

〈7〉 「分類號」及「保存年限」：「分類號」及「保存年限」參照校內檔案分類及保存年限區分表之規定填列。

〈8〉 「決行層級」須於公文製作時註記。

〈9〉 承辦人員辦稿時，處理附件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〈10〉 附件應檢點清楚，隨稿附送。

〈11〉 附件有二種以上時，應分別標以附件一、附件二、…。

〈12〉 附件除附卷者外，如係隨文附送，辦稿時，用「檢送」、「檢附」等字樣。

〈13〉 附件以正本為限，副本如含附件，應註明「含附件」。

〈14〉 附件如不及或不能隨稿附送時，應註明「附件另寄」、「封發時，附件請向承辦人員或某某洽取」字樣。

〈15〉 附件如需蓋用校長私章[小章]，先送秘書室用印。

〈16〉 附件應併同本文歸檔，並於公文右下角，併同本文及附件由上往下依序編寫頁碼，左下角註記總頁碼。

11、 紙本簽稿如有修改，應於修改處蓋職名章，修改過多時，應退回承辦人員清稿，於線上簽核公文清稿後，重新匯出頁面；紙本公文則連同原稿重新陳核（判）。已在簽稿上簽章，而未簽註意見者，視為同意。

12、 文書陳核時應於稿面適當位置蓋章，承辦人員擬有二種以上意見備供選擇者，主管應明確批示或另批處理方式。

13、 核稿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〈1〉 核稿人員對案情不甚明瞭時，可隨時洽詢承辦人員，或以電話詢問，避免用簽條往返，以節省公文時效。

〈2〉 核稿時如有修改，應注意勿將原字句塗抹，僅加勾勒，從旁添註，並於修改處加蓋印章。　　

〈3〉 核槁人員對於下級簽擬或經辦之稿件，認為不當者，應先就原稿批示或改正，除非必要，始發回重擬。

5、 發文處理

1、 公文經核決後，應退回承辦人修正、校對、清稿無誤，再傳送文書組發文。

2、 紙本公文發文，併同公文原稿送發文人員發文。

3、 公文發文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退回承辦單位補正：

〈1〉 附件未依本要點第肆之十一及十二點規定辦理者。
〈2〉 公文未經核決或漏會者。

〈3〉 公文電子檔與紙本公文內容不符者。

〈4〉 須郵寄公文，未註明郵遞區號及地址者。

〈5〉 未附來文及附件者。

〈6〉 公文稿件為影本者。

〈7〉 電子流程未依規定完成者。
4、 發文附件應由總發文人員隨文封發；現金、收據、支票、匯票、郵票、各種有價證券、人事命令、訴願文件、機密件、合約及計畫等重要公文文件以掛號郵件寄發，其餘未註明郵寄方式者，以平信寄發。

5、 有關校內一般性通報周知事項公文，以登載本校公文系統電子公布欄、發送電子郵件或以網頁公告為原則，除非必要，則不再另行列印紙本公文。

6、 適合電子交換之公文，應以電子交換發文為原則。

7、 公文發出後，發文人員應將原簽、稿及附件整理，每日製作歸檔清單乙份，送檔管人員簽收。

8、 公文如係機密件、開會通知單或有時間性者，總發文人員應特別於封套上標註密件，以引起受文機關注意。機密件應外加封套，以重保密。

6、 文書保密
1、 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。

2、 各單位處理機密文書，除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與其施行細則及其他法規外，依本要點規定辦理。

3、 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、「機密」；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為「密」等級。
4、 一般公務機密，指本校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除國家機密外，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。
5、 機密文書之簽辦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〈1〉 奉交辦或分辦過程中，不得讓不應知悉人員窺視或翻閱。

〈2〉 機密文書之陳判、送會，應由主管人員或承辦人員親自持送。如不能親自持送，應置於專用之密件袋內。

〈3〉 機密文書應採紙本簽核公文。

〈4〉 機密文書如非必要，應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。

〈5〉 編輯機密文書應修改主旨填寫為「密不錄由」。

6、 機密文書之傳遞方式：機密文書之分文（交辦）、陳核（判）、送會、送繕、退稿、歸檔等流程，以業務承辦人員親自傳遞為原則。如由傳達人員傳送時，須使用保密封套。

7、 經核定機密等級、解密條件之文書，承辦人應完成適當標示。其解密條件如下：　

〈1〉 本件於公布時解密。
〈2〉 本件至某年某月某日解密。

〈3〉 其他（其他特別條件或另行檢討後辦理解密）
8、 機密性會議資料保密規定：「機密」之會議資料，應編號分發及登錄其使用人員，會後須當場清點收回，與會人員如需留用時，應辦理借用簽收。

9、 處理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，其權責劃分如下：

〈1〉 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，由承辦人員於區分密等時預為註明或主動檢討辦理。

〈2〉 「機密」等級之變更或解密，由單位主管核定之。

〈3〉 文書機密等級之變更及解密程序規定如下：

1. 經核定變更原機密等級或解密後，應通知有關機關。

2. 文書機密等級之附加變更或解密標示者，屆時即照標示自動變更或解密，保管單位或人員並即辦理有關手續。

3. 變更機密等級或解密者，應將案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註記以雙線劃去，並於明顯處浮貼經登記人蓋章、註記之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解密紀錄單。

4. 機密文書經解密後應照普通案件放置保管。非經解密者，不得銷毀，解密後，其銷毀方式，須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10、 文書一般保密事項規定如下：

〈1〉 各單位人員對於本單位持有及保管之文書，除依法得予公開者外，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之規定，絕對保守秘密，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

〈2〉 文書之處理，不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。

〈3〉 各級人員經辦案件，無論何時，不得以職務上之秘密作私人談話資料。非經辦人員不得查詢業務範圍以外之公務事件。

〈4〉 文書之核判、會簽、會稿時，不得假手本機關以外之人員，更不得交與本案有關之當事人。

〈5〉 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公文資料，不得探悉或持有。因職務而持有無需歸檔之機密文書，應保存於辦公處所，並隨時檢查。

11、 機密文書處理作業流程

〈1〉 適用對象

1. 機密文書區分為：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。

2. 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：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、「機密」三等級；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僅得列為「密」等級。

〈2〉 作業流程

1. 總收文人員收到機密文書時，由指定之專人拆封與陳判承辦單位後，於公文系統登錄並將機密文書送交承辦單位簽收。承辦單位或承辦人如有收到機密文書時，請先送文書組總收文人員掛號登錄。

2. 創稿案件如屬機密文書時，應由單位主管或指定人員核定機密等級；承辦人員擬稿時，應於文稿書明機密等級、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。

3. 「絕對機密」、「極機密」及「機密」等級之文書，自簽辦擬稿至發文歸檔，應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、「密」等級之文書依一般作業流程辦理。機密文書陳核時，需密封於機密文書傳遞公文封。

4. 機密文書辦理歸檔時，承辦人員應檢齊所有文件封裝於機密檔案專用封套，並於專用封套填註相關資料、密封及接縫處簽章後，送文書組歸檔。

5. 機密文書應由文書單位指定專人繕校、用印、封發；封發時文書應封裝於雙封套內，內封套左上角加蓋機密等級，其封口及接縫處亦同。

6. 需發文之「絕對機密」及「極機密」等級文書，由承辦人員或指定人員親自傳遞送達；「機密」及「密」等級文書由承辦人員親自傳遞送達或以雙掛號函件寄送。

7. 承辦人員應適時主動檢討已歸檔機密文書之解密或變更機密等級。

〈3〉 本流程如有未盡事宜，依行政院「文書處理手冊」規定辦理。
7、 處理期限

各類公文處理期限，依「本校公文時效管理與獎懲要點」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辦理。

8、 文書檔案管理

文書檔案管理，依「本校檔案管理作業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9、 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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